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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新冠病毒传染性增强、同时致病性减弱的情形下，国家随之也对防疫政策进行

了较大的调整，2022 年 12 月 0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2〕113 号）（下简称“新十条”）。按照新十条的规定，封控模式、隔离模式的

规则，发生重大的变化。

此外，2022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2022 年 11 月 23 日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规定，也对于

新冠疫情的处置、应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这些新规定并结合以往发布的相关有

效规则，我们特撰写了企业用工安排与薪酬待遇的相关问答，以供企业用工管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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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企业工作安排、制度类

一、员工能否以单位有人曾感染阳性为由，主张单位不提供安全工作环境而拒绝出

勤？

答：不可以。

新十条明确“四是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解’。连续 5 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高风险

区，要及时解封。”此外，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

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中，也没有限制曾经感染

的场所要限制复工，因而除非政府要求封控不得复工，否则员工均应正常出勤。

二、用人单位可以拒绝曾患病的员工回单位上班吗？

答：如果员工已治愈或已排除传染病嫌疑，不可以。

这种行为属于用工歧视，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

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

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能培训

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

动权利。”

三、新冠康复后，用人单位能否限制工作范围？

答：未治愈的，可以限制，但已经治愈的，不能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国家和社会应当关心、帮助传染病

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使其得到及时救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

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四、密接者在家隔离，用人单位安排居家工作，劳动者可以拒绝吗？

答：不可以拒绝，这些劳动者只是被隔离而已，但不是生病需停工治疗。

疫情期间无法到用人单位处上班的，根据现行的政策，单位可以安排劳动者居家提

供劳动。而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

工同酬”，也即法律规定劳动报酬按劳分配，员工不提供工作，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

动报酬，且用人单位还可以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五、因为疫情，企业生产因疫情所急需的物资，员工可以拒绝加班吗？

答：员工不可以拒绝。

《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限制：（一）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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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

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劳动部、人事部，令第 146

号，1994 年）的第七条规定，“各单位在正常情况下不得安排职工加班加点。下列情况

除外：（一）在法定节日和公休假日内工作不能间断，必须连续生产、运输或营业的；

（二）必须利用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的停产期间进行设备检修、保养的；（三）由于生

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等临时发生故障，必须进行抢修的；（四）由于发生

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使人民的安全健康和国家资财遭到严重威胁，需进行抢救的；

（五）为了完成国防紧急生产任务，或者完成上级在国家计划外安排的其他紧急生产任

务，以及商业、供销企业在旺季完成收购、运输、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的。”

六、因为疫情，企业生产因疫情所急需的物资，安排员工超时加班违法吗？

答：不违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复工复产中的劳动用工、劳动关系、工资待遇、社保缴

费等问题，权威解答》中明确，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企业经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可适当延长工作

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

七、劳动者以担心感染为由拒绝出差，用人单位是否可以作开除处理？

答：不可以拒绝，如拒绝，可以开除。

根据新十条的规定，疫情防控精细化“一是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按楼栋、单元、

楼层、住户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到小区、社区和街道（乡镇）等区域。不得采

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大概率不会将某个城市整体划分为高风险区域，此情形下，

劳动者再拒绝出差，没有法律依据，可作解除劳动合同处分。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

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 号）第 9条的规定，疫情防控

期间，用人单位未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正当理由或者相关的政策依据要求劳动者

到疫情严重地区工作、出差，劳动者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拒绝而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请求支付赔偿金的，应予支持。但涉及运送防疫

物资等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劳动者无特殊情况不得拒绝。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绝的，

用人单位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约定或者规章制度处理。属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情形的，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请求支付赔偿金的，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到原疫情严重地区但已被确定为低风险地区工作、出差，劳动

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用人单位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约定或者规章制度处

理。属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请求支付赔偿

金的，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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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员工以担心染病为由拒绝上班，如何处理？

答：劳动关系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基本属性，劳动者在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时应当

遵守用人单位的安排，除有特殊情况出现或者劳动合同中有除外约定，否则劳动者应当

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和员工的实际情况处理，如员工确实无旷工之故意的，可安排员

工休年休假或事假，也可通过协商待岗、中止劳动关系等，并签订相应协议，确认双方

的权利义务，也可引导员工主动辞职或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如员工不愿意配合的，则可

按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处理，比如按不服从工作安排或旷工处理。

九、用人单位根据疫情，制订相关的消毒等卫生制度，员工是否必须遵守？

答：劳动关系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基本属性，对于企业的合理安排，员工必须接受。

如果企业制度的卫生制度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具有合理性且也没有损害员工权益的，员

工必须遵守，否则用人单位可以违反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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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工资待遇类

十、企业困难，到底能不能单方降低员工薪酬？

答：按照人社部的规定，降薪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协商一致，但按广东高院的最新规

定，似乎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自主决定，而从劳动法的角度来看，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需

协商一致，但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公平的角度上来看，调整 具有合理性。

（一）按人社部的规定，应协商一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明电〔2020〕5 号）“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

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

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企业

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该条虽然规定，可以调整薪酬，但明确“可以通过与

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也即需要协商一致。

（二）但广东高院的最新规定，没有要求协商一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22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第九条规定“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

维护企业生存发展，鼓励用人单位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远程办公等方

式稳定劳动者工作岗位，支持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采取灵活用工措施。”按广

东高院的规定，强调“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生存发展”也即劳资双方的

权益并重，且没有明确需要协商，但因为位阶不高，恐怕很大争议。

我们认为，一般而言，减少工作、降低薪酬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行为，也属于

不提供劳动条件的行为，劳动者可主张被迫离职或要求补足工资，但现时属于特殊的、

客观的情况，并非用人单位故意不安排工作或克扣工资，根据《劳动法》按劳分配的原

则，工作减少，工资降低合理。

十一、员工阳性，如何支付治疗新冠期间工资？

答：曾看到一些文章的观点认为，在家隔离按病假工资支付，我们不认可该种观点，

也未见有相应的依据作为观点的支撑。我们认为，居家隔离也是隔离，隔离治疗期间就

应当正常支付工资，这个不应有争议，新十条规定“感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

居家隔离期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 6、7天连续 2次核酸检测 Ct 值≥35 解除隔离，病

情加重的及时转定点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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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 号）第一条规定“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

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

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

合同。”

根据以上规定可知，感染者隔离，是政府的要求，具有强制性，只是可以选择居家

隔离而已，是隔离就应正常支付隔离治疗期间的工资。

十二、员工新冠转阴无需隔离，但仍需继续停工治疗的，工资如何支付？

答：此情况下，按病假工资支付即可。

根据本文第一条中所引用的规则可知，在“隔离”治疗期间才需正常支付工资，隔

离结束后仍需治疗的，则享受病假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

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合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六)保障职工工资

待遇权益。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

其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

十三、员工家里有人阳性，员工居家隔离，工资如何支付？

答：还是全额支付。根据新十条的规定“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 5天

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也即密接者也是政府要求的隔离，按人社厅明电

〔2020〕5 号的规定，也是正常发放工资。

十四、同一层楼有阳性自己不能上班，工资正常支付吗？

答：是的。

新十条规定“一是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按楼栋、单元、楼层、住户划定高风险

区，不得随意扩大到小区、社区和街道（乡镇）等区域。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

也即是现时虽然调整防控，但仍然会划定高风险区域，其中又规定“强化对封控人员、

患者和一线工作人员等的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也即仍然会采取封控的措施。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

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 号）第 5条的规定，劳动者请

求新冠肺炎治疗期间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期间的工资报酬，应予

支持。

广东省人社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处置导则》第三条也明确：“对

因被依法实施隔离措施或因政府依法采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

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1162c2a26f6901f460f26408ee8ff4c5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1162c2a26f6901f460f26408ee8ff4c5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1162c2a26f6901f460f26408ee8ff4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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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

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 号）第一条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

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

间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

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

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十五、故意造成密切接触无法上班，工资正常支付吗？

答：无需支付。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

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 号）（又称“新十

条”）规定：“三是优化调整隔离方式。感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

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居家隔离期

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 6、7天连续 2次核酸检测 Ct 值≥35 解除隔离，病情加重的及

时转定点医院治疗。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 5天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

集中隔离，第 5天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隔离。”

根据以上规定，虽然防控调整，但密接者仍需隔离，而不管是密接者还是阳性患者，

能正常拿工资的前提都是不违反防控规定。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

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 号）第 5条的规定，劳动者请

求用人单位在新冠肺炎治疗期间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期间，按照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新冠肺炎隔离治疗期间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

措施期间的工资报酬，应予支持。劳动者不遵守政府疫情防控规定，导致被隔离治疗或

者医学观察，劳动者请求该期间工资报酬的，不予支持。

十六、劳动者在新冠治疗隔离期满后要求上班，单位不给上班，工资怎么办？

答：全额给，且达到一定程度可被迫离职且获得经济补偿。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

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 号）第 7条的规定，新冠肺炎

患者治愈出院后，疑似病人在确诊未患新冠肺炎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自疫情

严重地区返粤劳动者以及其他因疫情防控需要集中或者居家隔离的劳动者，在医学观察

期满后要求返岗，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的，应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

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返岗且不支付工资超过合理期限，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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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因为单位有阳性，整个单位停工，员工工资怎么安排？

答：如果停产，工资的支付标准则非常明确，一个月内正常发放，超过一个月的，

则看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 号）规定“二、企业因受疫情影

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

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

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

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就各地规定来看，上海及天津是不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的 100%；广东、江苏、浙江是 80%；陕西是 75%；北京、安徽是 70%。

十八、新冠患者在隔离期和治疗期间，工资有什么区别？

答：不管有无患病，隔离期间工资均正常支付，隔离期间同时也在治疗的，也是正

常支付工资而非病假工资，但如果隔离期结束后仍需治疗的，则企业只需支付病假工资

即可。

简而言之，有传染性时（隔离治疗期间）正常支付工资，无传染性（不用隔离治疗

期间）时只能给病假工资了。

此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

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

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中有明确，

广东省人社厅最近关于疫情期间的相关问答中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十九、隔离期间的工资，包含加班费、奖金、绩效和企业的福利吗？

答：这个要看具体情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20]38 号）第 7条的规定，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后，疑似病人在确诊未患新冠肺炎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自疫情严重

地区返粤劳动者以及其他因疫情防控需要集中或者居家隔离的劳动者，在医学观察期满

后要求返岗，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的，应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加班费明确应剔除。按照法律规定，绩效、奖金以及相应的补贴、

津贴也属于工资的一种。是否也要发放，应分情况处理：1.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能获得的

绩效应该支付。2.至于奖金，取决于是否有约定及制度规定，如无约定或规定，属于用

人单位的自主权，是否支付由用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3.至于补贴、津贴，取

决于款项的性质，如果是正常出勤才可能发生的待遇，比如出勤人员的车补、误餐费或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94031e7640aee1229b8ba19732f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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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费补贴、津贴，则可以不支付。

二十、可否让员工直接休假，不发工资或少发工资？

答：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根据人社厅发明电〔2020〕5 号的通知“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

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轮岗轮休……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这个轮休假的性质，不是病假、不是年休假，也不是因被隔离导致无法上班而认定

的“视同出勤”。在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前提下，在“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

工时”的语境内，轮休假可以理解为无需发放工资的休假。不过轮休假的适用要与员工

协商一致。

二十一、企业根据需要，要求员工在家隔离，工资待遇如何？

答：这种情况严格上来讲，属于企业的工作安排，可以协商工资待遇，如协商不成

的，按正常的工资支付。

二十二、员工未感染，也不属于密切接触者，但自我要求在上班前自我在家隔离，

工资待遇如何？

答：建议可以以休年休假或其他福利假的方式处理，也可以协商工资待遇，如协商

不成的，按事假处理较为合适。

二十三、隔离期期满后，企业职工因后遗症需继续在家休养的，用人单位如何发放

工资？

答：隔离期期满后，需要继续在家休养的，根据医疗机构的病假建议，在医疗期内

享受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80%的病假工资，如各地有不同的病假工资待遇标准则按各地

标准执行。如单位的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高于法定标准，按规定或约定履行。

二十四、隔离期期满后，企业职工无病假证明，但要求继续在家休养的，用人单位

如何发放工资？

答：针对此种情况，可以指引员工安排休年休假或请事假，也可以与员工协商待岗

等方式处理，在员工无法证明其生病需全休的，则单位可以不按病假而是事假处理，无

需支付病假工资。

撰稿人：蔡飞（广州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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